
南昌市教育局
洪教函〔2015〕37号

南昌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普通高中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的通知

相关县（区）教体局，全市普通高（完）中：

根据省教育厅《江西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试行)》和《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网上录入工作的通知》（赣教基函〔2015〕10号），现就进一步做好全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学生取得普通高中正式学籍后，学校应为其建立《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手册》，并在每学期结束后认真填写相关记录。要严格按照《江西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试行）》的要求，全面落实新课程实验相关要求，为学生营造全面发展的环境，有效发挥综合素质评价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引导作用。在评价过程中，要广泛收集学生的各类信息，组织教师、家长、学生共同参与，公开评价的过程和结果，严格执行监督、公示、复议制度，使评价结果客观、公正。

2.各普通高中学校要按照省教育厅的工作要求认真完成本校普通高中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总评工作，填写好《江西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手册》和《南昌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情况汇总表》，并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市直学校评价手册审核工作安排另行通知。县（区）属普通高中学校评价手册审核工作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自行安排。

3.根据省教育厅要求，今年继续按照2012年的工作方式，将《江西省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数据通过网络录入数据库，以电子方式提供给普通高考招生录取系统，供高等学校招生时参考。各高中学校要在5月5日前完成信息网上录入工作。登录户名及密码另行下发。

附件：1.《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网上录入工作的通知》（赣教基函〔2015〕10号）

2. 南昌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情况汇总表

3. 网上录入系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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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5年4月15日印发 
附件1

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网上录入工作的通知

赣教基函〔2015〕10号

各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

　　为做好2015年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为高等学校招生选拔提供真实评价结果，省教育厅决定，继续按照2012年工作方式，将2015年普通高中毕业生《江西省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数据通过网络录入数据库，以电子方式提供给普通高考招生录取系统，供高等学校招生时参考。

　　请各地各学校按照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2年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网上录入工作的通知》（赣教基字〔2012〕15号）要求，认真做好2015年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录入与审核工作。根据今年工作实际，各普通高中要在4月20日前完成今年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5月5日前完成信息网上录入并将评价结果汇总表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各市、县 （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在5月10日前完成审核工作。各地教育部门及学校用户名及密码另行分发。

　　联系人：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张桂儿， 0791-86765130；

　　省教育考试院信息处：黄晓川、徐知海，0791-86765361；

　　省教育考试院中招处：涂莉娜，0791-86765508。 

                                   江西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2015年3月30日

附件2

南昌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情况汇总表

学校（盖章）　　　　　　　　　　　　应届高中毕业生数：　　　人

	评价

维度
	道德

品质
	公民

素养
	学习

能力
	合作与

交流
	运动与

健康
	审美与

表现

	A等

学生数
	
	
	
	
	
	

	A等学

生比例
	
	
	
	
	
	

	A等学生公示时间及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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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江西省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

网上录入系统说明

为了使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数据更好地与普通高考招生录取系统对接，现需将《江西省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数据通过网络录入数据库，以电子方式提供给普通高考招生录取系统。系统登录地址为http://111.75.211.136。

录入数据系统按照市级管理、县区审核、中学录入的模式进行操作，并辅助计算机数据模型，实时对录入数据进行合理化验证。系统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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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作流程：

1、中学级用户主要工作是在5月5日前录入完本校高中应届毕业生（以今年高考报名考生为基础）的综合素质评价原始数据，录入完成后提交给本县区用户进行审核。数据完成提交以后，中学用户将不能主动修改学生信息。

注：每个中学有两个用户，其中用户名末尾带a字符的用户才具备提交功能。

2、县区级用户主要工作是在5月10日前对中学提交的数据进行审核。系统会根据我省相关文件要求，设置数据模型对学生数据进行合理性验证，对不符合设定规则的学生数据进行必要的提示，便于县区审核。县区若发现数据有问题，可设置审核不通过（把数据退回中学），要求中学进行修改后再提交审核。县区若审核数据没有问题，则进行数据归档，数据采集结束。

3、设区市级用户主要工作是设置本市所管辖的县区，并且设置县区所能管辖的学校，并且对全程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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